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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地方稅務局承受行政執行署無法拍定不動產轉帳通知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製表日期： 年 月 日 

納 稅 義 務 人  

統一編
號或 
身分證
號碼 

 地址  

代 表 人  
承受日

期 
年 月 日 

權利移轉
證明書 
日  期  
文  號 

 

序號 管 理 代 號 

應 納 金 額 徵 起 金 額 

執行案號 
本稅 

滯納

金 

行救利

息 
合計 本稅 

滯納

金 

行救利

息 
合計 

1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

 合計          

承
受
不
動
產
及
相
關
稅
費
項
目 

土 地 房 屋 標 

示 
執行費 

執行必 
要費用 

土 地 
增值稅 

地價稅 房屋稅 
工 程 
受益費 

契  稅 承受價額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備註：本通知書一式四聯，第一聯通報資訊單位、第二聯通報會計單位、第三聯通報行政執行

機關、第四聯存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股長             科長（主任） 

 


